
阳春三月，寒意未消，但人心深处
的暖意却因一场高效温情的司法处置，
愈发浓烈。单亲妈妈李某在这个春天
突遭双重打击、陷入绝境之际，长春市
宽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以最快速度、最
暖举措，将胜诉权益从“纸上”稳稳落到

“手上”，及时化解孩子的就医危机，用
司法力量为困境家庭撑起一片晴空。

38岁的李某，独自抚养着10岁的
儿子小宇，日子虽拮据清苦，却也安稳
有序。两年前，出于对好友的信任，她
将省吃俭用攒下的10万元积蓄借给刘
某，用于其生意周转，双方约定一年后
足额归还。可还款期限届满，刘某却以
生意亏损为由百般拖延，从最初的主动
解释，到后来的避而不见，最终彻底失
联。多次协商无果后，李某无奈之下诉
至宽城法院，法院依法判决刘某十日内
还清全部欠款。然而，判决生效后，刘
某依旧无动于衷，李某的维权之路陷入
僵局。

情急之下，李某揣着判决书和孩子
的病历，一路奔波赶到宽城法院执行立
案窗口，声音哽咽地向工作人员说明自

家的困境与急切需求。执行法官接收
案件后，没有机械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而是充分考量李某的紧急处境，同时兼
顾双方昔日的好友情谊，决定启动“执
前调”程序，力争以最便捷、最高效的方
式化解纠纷，让李某尽快拿到钱款，为
孩子救治争取时间。

“申请人的孩子急需手术，这10万
元不是普通欠款，是实打实的救命钱，
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不能有丝毫拖延。”
法官深知事情的紧迫性，第一时间尝试
联系刘某。起初，刘某始终以资金紧张
为由推脱，甚至拒接电话、刻意回避。
但法官没有放弃，反复拨打其电话，既
严肃告知其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
法律后果，明确失信惩戒的严重影响，
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详细讲述李某
母子的艰难处境，劝说其换位思考，体
会一位单亲母亲的绝望与无助。

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劝导，刘某认
识到自己拖延还款的错误，法官随即安
排双方在执行接待室面对面沟通。接
待室内，李某拿出孩子的病历，声音哽
咽地说道：“我知道你做生意也不容易，

但孩子等着手术救命，我真的走投无路
了，求你帮帮我和孩子。”刘某看着病历
上的诊断说明，再看看李某憔悴不堪、
满眼疲惫的面容，内心充满愧疚，当即
致歉：“对不起，是我太自私、太拖延了，
我不该置你们的困境于不顾，今天我就
凑齐10万元，绝对不耽误孩子做手术。”

法官趁热打铁，一边引导双方放下
隔阂、重拾昔日情谊，一边详细阐明执
前和解的优势——既能让李某快速拿
到“救命钱”，解燃眉之急，也能让刘某
避免因失信受到惩戒，最大限度降低双
方损失，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沟通结束后，刘某四处筹措钱款，
仅用一天时间就凑齐了10万元，并通过
银行转账方式足额支付给李某。当收
到钱款到账通知时，李某热泪盈眶地紧
紧握住法官的手：“谢谢法官，谢谢法
院，是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救了我们这
个家！”

拿到钱款后，李某即刻赶往医院办
理手术手续，压在心头多日的巨石终于
落地，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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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
法院成功执结一起涉案金额50
余万元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执
行案件。

吴某与葛某本是多年合作
伙伴，却因一笔50余万元的工
程款拖欠反目成仇，对簿公堂。
法院依法审理后，判决葛某向吴
某支付拖欠工程款，但判决生效
后，葛某拒不履行给付义务，吴
某向九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
办法官邓华第一时间启动“总对
总”财产查控系统，对葛某名下
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
产信息进行全面排查，同时调取
其交易流水、不动产登记记录，
均未发现有足额可供执行财
产。法官多次约谈双方当事人，
在耐心释法明理下促成双方首
次和解。但葛某随后违背承诺，
不仅拒不履行还款义务，还采取
拒接法院电话、隐匿行踪等方式
逃避执行，导致吴某的胜诉权益
难以兑现。

面对僵局，法官并未止步，

始终秉持“司法为民”理念，一边
持续安抚吴某的焦虑情绪，详细
告知其案件执行进展；一边调整
执行思路，放弃单一财产查控模
式，先后走访葛某此前合作的工
程单位、居住地社区，联系其亲
友排查线索，最终锁定葛某活动
范围。

法官当即带队驱车前往，依
法将其拘传至法院。谈话中，法
官既严厉释明拒不履行生效裁判
的法律后果，让葛某深刻认识到
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又结合双方
多年合作情谊耐心劝导，兼顾法
理与情理，有效化解了双方的对
立情绪。最终，葛某幡然醒悟，当
场支付2万元现金表达履约诚
意，承诺3月底前一次性给付20
万元，剩余款项按月支付10万元
直至全部结清。同时，葛某邀请
三名信誉良好的亲友作为担保
人，签订书面担保协议，自愿共同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案以终结
执行方式圆满结案，吴某的胜诉
权益终于得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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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不少人出于亲情、友情或
碍于情面，在担保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以为只是“帮忙作证”的举手之劳。
然而，担保代表的是法律责任，一旦债
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担保人就将面临代
为清偿的义务，甚至可能承担财产被执
行、个人征信受损等后果。

担保有风险，落笔需三思。对此长
春市二道区法院结合《民法典》相关规
定，为您详解担保背后的法律风险，帮
助您正确认识担保行为。

担保不是“举手之劳”，而是
法律责任

担保，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
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保证人按
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法律行
为。简而言之，一旦签字，即为他人债
务提供了“法律兜底”。

司法实践中，因盲目担保导致个人
及家庭陷入困境的案件屡见不鲜。许
多担保人误以为签字仅是“走个流程”，
直至收到法院传票、面临财产被执行
时，才追悔莫及。签字前请务必清醒认

知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

两种保证方式，责任大不同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六条规定，保

证的方式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
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
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一般保证：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
权。当债务人到期不还钱时，债权人必须
首先通过诉讼或仲裁向债务人追讨，并对
其财产申请强制执行。只有在执行后债
务仍无法完全清偿时，债权人才能要求一
般保证人承担剩余的保证责任。

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人不享
有先诉抗辩权。只要债务到期未还，债权
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
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在
此方式下，保证人面临的风险显著更高。

此外，《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规
定，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的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三条规定，一
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
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
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
未在保证期间内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人同样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这些担保误区，千万不要踩
1.碍于情面，盲目签字：不核实债

务人信用、收入、还款能力，轻信“就签
个字，不用你还钱”，最终替人还债。2.
不看合同，随意签名：对担保金额、方
式、期限、范围一概不知，稀里糊涂承担
连带债务。3. 忽视追偿风险：保证人还
款后可向债务人追偿，但若债务人无财
产，保证人即便取得追偿权，也往往难
以实现，损失最终只能自行承担。

真正的情谊，是不把风险转嫁给亲
友；理性的选择，是不轻易担下担保之
名。让我们共同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远离担保陷阱。
如遇担保纠纷，可及时向法院咨询或寻求
专业法律帮助，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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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主岭市人民法院法
官李法官收到了一面特殊的感
谢锦旗。这面锦旗，来自一位刚
化解了心头大患的当事人。

故事的起因，是一起牵扯复
杂的离婚后财产纠纷。原被告
曾是夫妻，如今却为了一套房
子反目。这套房子的产权线拉
得很长：首付是原告婚前付的，
贷款也是婚前办的，但婚后，原
告曾亲手写下字条，承诺这房
子归夫妻共同所有。离婚后，
两人翻了脸，原告想把房子彻
底收回，认定房子是自己的婚
前财产；被告则握着那张字条，
坚持应分得一杯羹。

由于涉及婚前首付、婚后还
贷以及房屋增值等多重复杂的
法律计算，这起案子的难点在于

“理不清”。李法官法官接手后，
没有立刻下判。她首先耐心梳
理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为了把
事实查得水落石出，她积极协调
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把这块硬骨
头的每一丝纹理都剖析清楚，为

后续的调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鉴定结果出来后，调解工作

正式进入攻坚阶段。李法官把
双方请到一起，没有居高临下的
训话，而是站在他们的角度，逐
字逐句地解释法律规定。她知
道，两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也
都念着过去的情分。

调解室里的气氛时紧时松，
双方也曾激动争执。但李法官
始终保持着极大的耐心，她在两
人之间穿梭搭桥，既严肃地告知
他们如果坚持对抗，法律判决可
能带来的后果，又温情地劝诫他
们，既然曾经携手，就不必走到
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她拿出方案，又根据双方的
诉求灵活调整，在法理与情理的
反复拉扯中，终于找到了那个能
让双方都接受的平衡点。最终，
在李法官的不懈努力下，双方握
手言和，达成了调解协议。那面
鲜红的锦旗，就是对她工作最好
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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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即担责 为人担保要谨慎

执前调解“快准暖”彰显宽执“加速度”


